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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和相关出版物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条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受权制定或

采取旨在保护健康及尽量减少对生命与财产之危险的安全标准，并规定适用这

些标准。 

国际原子能机构借以制定标准的出版物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 

书》的形式印发。该丛书涵盖核安全、辐射安全、运输安全和废物安全。该丛

书出版物的分类是安全基本法则、安全要求和安全导则。 

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计划的资料可访问以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因特

网网站： 
www.iaea.org/zh/shu-ju-ku/an-quan-biao-zhun  

该网站提供已出版安全标准和安全标准草案的英文文本。以阿拉伯文、中

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印发的安全标准文本；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术语以

及正在制订中的安全标准状况报告也在该网站提供使用。欲求进一步的信息，

请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联系（Vienna International Centre, PO Box 100, 1400 Vienna, 
Austria）。 

敬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所有用户将使用这些安全标准的经验

（例如作为国家监管、安全评审和培训班课程的依据）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

以确保这些安全标准继续满足用户需求。资料可以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因特

网网站提供或按上述地址邮寄或通过电子邮件发至 Official.Mail@iaea.org。 

相关出版物 

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适用这些标准，并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

条和第八条 C 款之规定，提供和促进有关和平核活动的信息交流并为此目的充

任成员国的居间人。 

核活动的安全报告以《安全报告》的形式印发 ，《安全报告》提供能够用以

支持安全标准的实例和详细方法。 

国际原子能机构其他安全相关出版物以《应急准备和响应》出版物、《放射

学评定报告》、国际核安全组的《核安全组报告》、《技术报告》和《技术文件》

的形式印发。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印发放射性事故报告、培训手册和实用手册以

及其他特别安全相关出版物。 

安保相关出版物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的形式印发。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能丛书》由旨在鼓励和援助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

发展和实际应用的资料性出版物组成。它包括关于核电、核燃料循环、放射性

废物管理和退役领域技术状况和进展以及经验、良好实践和实例的报告和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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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总干事 

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规约》授权原子能机构“制定……旨

在保护健康及尽量减少对生命与财产的危险的安全标准”。这些是原子能机

构必须适用于其自身业务而且各国可以通过其国家法规来适用的标准。 

原子能机构于 1958 年开始实施其安全标准计划，此后有了许多发展。

作为总干事，我致力于确保原子能机构维护和改进这套具有综合性、全面性

和一致性的、与时俱进的、用户友好的和适合目的的高质量安全标准。在利

用核科学和技术的过程中正确地适用这些标准将为全世界的人和环境提供

高水平的保护，并为持续利用核技术造福于所有人提供必要的信心。 

安全是得到许多国际公约支持的一项国家责任。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

准奠定了这些法律文书的基础，而且是有助于各方履行各自义务的全球基

准。虽然安全标准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被广泛适用。对已在国

家法规中采用这些标准以加强核能发电、研究堆和燃料循环设施中以及医

学、工业、农业和研究领域核应用中的安全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而言，它们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基准点和共同标准。 

原子能机构的安全标准以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并通

过国际协商一致产生。各安全标准分委员会、核安保导则委员会和安全标准

委员会成员的参与尤其重要，我向所有为这项工作贡献自己的知识和专长

的人表示感谢。 

原子能机构在通过评审工作组访问和咨询服务向成员国提供援助时，

也使用这些安全标准。这有助于成员国适用这些标准，并使得能够共享宝贵

经验和真知灼见。在安全标准的定期修订过程中，会考虑到这些工作组访问

和服务的反馈，以及从使用和适用安全标准的事件和经历中汲取的教训。 

我相信，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及其适用将为确保在使用核技术时实现

高水平安全作出宝贵的贡献。我鼓励所有成员国宣传和适用这些安全标准，

并与原子能机构合作，在现在和将来维护其质量。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背景 

放射性是一种自然现象，因而天然辐射源的存在是环境的特征。辐射和

放射性物质具有许多有益的用途，从发电到医学、工业和农业应用不一而

足。必须就这些应用可能对工作人员、公众和环境造成的辐射危险进行评

定，并在必要时加以控制。 

因此，辐射的医学应用、核装置的运行、放射性物质的生产、运输和使

用以及放射性废物的管理等活动都必须服从安全标准的约束。 

对安全实施监管是国家的一项责任。然而，辐射危险有可能超越国界，

因此，国际合作的目的就是通过交流经验和提高控制危险、预防事故、应对

紧急情况和减缓任何有害后果的能力来促进和加强全球安全。 

各国负有勤勉管理义务和谨慎行事责任，而且理应履行其各自的国家

和国际承诺与义务。 

国际安全标准为各国履行一般国际法原则规定的义务例如与环境保护

有关的义务提供支持。国际安全标准还促进和确保对安全建立信心，并为国

际商业与贸易提供便利。 

全球核安全制度已经建立，并且正在不断地加以改进。对实施有约束力

的国际文书和国家安全基础结构提供支撑的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是这一全

球性制度的一座基石。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是缔约国根据这些国际公约评

价各缔约国遵约情况的一个有用工具。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地位源于原子能机构《规约》，其中授权原子能

机构与联合国主管机关及有关专门机构协商并在适当领域与之合作，以制

定或采取旨在保护健康及尽量减少对生命与财产之危险的安全标准，并对

其适用作出规定。 

  



 

为了确保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的有害影响，原子能机构安全

标准制定了基本安全原则、安全要求和安全措施，以控制对人类的辐射照射

和放射性物质向环境的释放，限制可能导致核反应堆堆芯、核链式反应、辐

射源或任何其他辐射源失控的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在发生这类事件时减

轻其后果。这些标准适用于引起辐射危险的设施和活动，其中包括核装置、

辐射和辐射源利用、放射性物质运输和放射性废物管理。 

安全措施和安保措施 1 具有保护生命和健康以及保护环境的共同目的。

安全措施和安保措施的制订和执行必须统筹兼顾，以便安保措施不损害安

全，以及安全措施不损害安保。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反映了有关保护人类和环境免受电离辐射有害影

响的高水平安全在构成要素方面的国际共识。这些安全标准以原子能机构

《安全标准丛书》的形式印发，该丛书分以下三类（见图 1）。 

 
图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的长期结构。 

 
1 另见以原子能机构《核安保丛书》印发的出版物。 



 

安全基本法则 

“安全基本法则”阐述防护和安全的基本安全目标和原则，以及为安全

要求提供依据。 

安全要求 

一套统筹兼顾和协调一致的“安全要求”确定为确保现在和将来保护人

类与环境所必须满足的各项要求。这些要求遵循“安全基本法则”提出的目

标和原则。如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则必须采取措施以达到或恢复所要求的

安全水平。这些要求的格式和类型便于其用于以协调一致的方式制定国家

监管框架。这些要求包括带编号的“总体”要求用“必须”来表述。许多要

求并不针对某一特定方，暗示的是相关各方负责履行这些要求。 

安全导则 

“安全导则”就如何遵守安全要求提出建议和指导性意见，并表明需要

采取建议的措施（或等效的可替代措施）的国际共识。“安全导则”介绍国

际良好实践并且不断反映最佳实践，以帮助用户努力实现高水平安全。“安

全导则”中的建议用“应当”来表述。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适用 

原子能机构成员国中安全标准的使用者是监管机构和其他相关国家当

局。共同发起组织及设计、建造和运行核设施的许多组织以及涉及利用辐射

源和放射源的组织也使用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在相关情况下适用于为和平目的利用的一切现有

和新的设施和活动的整个寿期，并适用于为减轻现有辐射危险而采取的防

护行动。各国可以将这些安全标准作为制订有关设施和活动的国家法规的

参考。 

原子能机构《规约》规定这些安全标准在原子能机构实施本身的工作方

面对其有约束力，并且在实施由原子能机构援助的工作方面对国家也具有

约束力。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还是原子能机构安全评审服务的依据，原子能机

构利用这些标准支持开展能力建设，包括编写教程和开设培训班。 

国际公约中载有与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中所载相类似的要求，从而使

其对缔约国有约束力。由国际公约、行业标准和详细的国家要求作为补充的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为保护人类和环境奠定了一致的基础。还会出现一些

需要在国家一级加以评定的特殊安全问题。例如，有许多原子能机构安全标

准特别是那些涉及规划或设计中的安全问题的标准意在主要适用于新设施

和新活动。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中所规定的要求在一些按照早期标准建造

的现有设施中可能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对这类设施如何适用安全标准应由

各国自己作出决定。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所依据的科学考虑因素为有关安全的决策提供了

客观依据，但决策者还须做出明智的判断，并确定如何才能最好地权衡一项

行动或活动所带来的好处与其所产生的相关辐射危险和任何其他不利影

响。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制定过程 

编写和审查安全标准的工作涉及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及分别负责应急准

备和响应（应急准备和响应标准委员会）、核安全（核安全标准委员会）、辐

射安全（辐射安全标准委员会）、放射性废物安全（废物安全标准委员会）

和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的五个安全标准分委员会以

及一个负责监督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计划的安全标准委员会（安全标准委

员会）（见图 2）。 

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国均可指定专家参加四个安全标准分委员会的工

作，并可就标准草案提出意见。安全标准委员会的成员由总干事任命，并包

括负责制订国家标准的政府高级官员。 

已经为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规划、制订、审查、修订和最终确立过程

确定了一套管理系统。该系统阐明了原子能机构的任务；今后适用安全标

准、政策和战略的思路以及相应的职责。 



 

 

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 

在制定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的过程中考虑了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

委员会的结论和国际专家机构特别是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的建议。一些标

准的制定是在联合国系统的其他机构或其他专门机构的合作下进行的，这

些机构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经

合组织核能机构、泛美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文本的解释 

安全和核安保相关术语应理解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安全和核安保

术语》（见 https://www.iaea.org/resources/publications/iaea-nuclear-safety-and-
security-glossary）中的术语。就“安全导则”而言，英文文本系权威性文本。 

图 2.  制订新安全标准或修订现行标准的过程。 

由秘书处编写提纲并制订 
工作计划，然后由各安全 
标准分委员会和安全标准 

委员会进行审查 

由秘书处和顾问起草 

新的安全标准或修订 

现有安全标准 

由安全标准委员会核可 

由各安全标准 
分委员会审查 成员国 

草案 

草案 

终稿 
提出意见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中每一标准的背景和范畴及其目的、范围

和结构均在每一出版物第一章“导言”中加以说明。 

在正文中没有适当位置的资料（例如对正文起辅助作用或独立于正文

的资料；为支持正文中的陈述而列入的资料；或叙述计算方法、程序或限值

和条件的资料）以附录或附件的形式列出。 

如列有附录，该附录被视为安全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附录

中所列资料具有与正文相同的地位，而且原子能机构承认其作者身份。正文

中如列有附件和脚注，这些附件和脚注则被用来提供实例或补充资料或解

释。附件和脚注不是正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子能机构发表的附件资料

并不一定以作者身份印发；列于其他作者名下的资料可以安全标准附件的

形式列出。必要时将摘录和改编附件中所列外来资料，以使其更具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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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背景 

1.1. 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第 SSR-6（Rev.1）号《放射性物质安

全运输条例》（2019 年版）[1]，以下称为“运输条例”，确立了安全标准，

对与放射性物质运输相关的对人、财产和环境的辐射、临界和热危害提供了

可接受的控制水平。在放射性物质运输过程中防止辐射的有害影响，是通过

根据放射性的数量和类型对货包内容物进行限制、货包设计以及在运输过

程中应遵循的某些简单的装卸、存储和堆放预防措施相结合来实现的。 

1.2. 虽然“运输条例”的一些规定涉及行政控制（例如，要求承运人实行

隔离以限制被占用区域的剂量率），但主要依赖的是与货包相关的规定，这

方面的责任主要由货包的托运人承担。 

1.3. “运输条例”从定义、一般规定、活度限值和分类、运输要求和控制、

放射性物质和货包及包装的要求、试验程序以及批准和行政要求等方面进

行了专题安排。 

1.4. “运输条例”由安全导则[2－6]作为补充，提供了关于满足“运输条

例”要求的建议。 

1.5. 本“安全导则”是根据“运输条例”编写的。它以方便用户的格式转

载了“运输条例”的某些部分，适用于按相关联合国编号分类的特定类型托

运货物，但不包含任何额外要求。特别是包装设计、建造和试验的细节被省

略。 

1.6. 虽然许多信息可能不适用，但打算运输某一特定类型放射性物质托

运的用户需要研究和遵守“运输条例”所有章节的相关要求。本“安全导则”

旨在通过整合“运输条例”对每种类型的放射性物质、货包和装运的某些要

求来帮助这些用户。一旦托运人对要装运的物质和货包进行了适当的分类

（按照第 2 部分建议），就可以指定适当的联合国编号，并在相应的附表中

找到装运的特定要求。提供了相互参照，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方便地查阅“运

输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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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如果需要反映在本“安全导则”中，“运输条例”中的“应当”术语

已被“要求”或“要求适用”术语所取代。同样，“运输条例”中“不得”

术语也被“不允许”术语所取代。如果“运输条例”的规定与本“安全导则”

的解释发生冲突，则适用“运输条例”的要求。出于监管目的，应参考“运

输条例”的详细规定。 

目的 

1.8. 本“安全导则”的目的是提供信息，以帮助用户确定正确的货包类型

和适当的操作和行政要求。 

范围 

1.9. 本“安全导则”适用于所有放射性物质的运输。它包含 26 个与联合

国编号和相关的放射性物质运输名称相对应的附表。 

1.10. 由于国家和标准条例以及承运人的限制，可能有偏离“运输条例”的

情况（即例外和增补），而本“安全导则”中没有反映这些情况。 

结构 

1.11. 第 2 部分包含本“安全导则”中使用的术语定义，并描述了放射性物

质如何分类和分配给适当的联合国编号以及相关的适当运输名称。本“安全

导则”还包含 26 份附表，对应于要装运的放射性物质的联合国和相关的适

当装运名称。 

1.12. 附表按联合国编号的数字顺序列出。每份附表所提供的资料都是按

照运输放射性物质所涉工作的先后顺序提供的。 

1.13. 每个附表都有相同的八个科目： 

(1) 一般规定；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3) 污染； 

(4) 最大剂量率（以及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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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6) 标记和标签； 

(7) 装运前的要求； 

(8) 相关运输操作的规定。 

2.  定义和分类 

2.1. 本部分定义了本“安全导则”所必需的术语，并描述了放射性物质应

如何分类和分配适当的联合国编号和相关的适当运输名称。 

定义 

2.2. 以下定义摘自“运输条例”，为方便用户，在此转载。 

A1 和 A2 

A1 系指表 2 所列或[两部“运输条例”]第 4 部分导出的、用于确定这些[运
输]条例要求的活度限值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活度值。A2 指表 2 所列或

第 IV 部分导出的放射性物质（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例外）的活度值，[两
部“运输条例”]并用于确定这些[运输]条例要求的活度限值。 

批准 

多边批准系指设计或装运的原产国相关主管当局的批准，如果托运货物将

通过或进入任何其他国家，还应指该国主管当局的批准。 

单方批准是指仅要求由设计原产国主管当局给予的对设计的批准。 

承运人 

承运人是指通过任何运输工具运输放射性物质的任何人、组织或政府。该术

语既包括雇佣或付费承运人（在一些国家被称为普通承运人或合同承运人），

也包括自营承运人（在某些国家称为私人承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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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当局 

主管当局系指为与本“运输条例”相关的任何目的而指定或以其他方式承认

的任何机构或当局。 

密封系统 

密封系统是指设计人员指定并经主管当局同意的旨在保持临界安全的易裂

变材料和包装部件的组装。 

收货人 

收货人是指有权接收托运货物的任何人、组织或政府。 

托运 

托运是指托运人为运输而提出的任何一个或多个放射性物质货包或装载

物。 

托运人 

托运人是指为运输准备托运货物的任何人、组织或政府。 

包容系统 

包容系统应指设计人员指定的包装部件，用于在运输过程中容纳放射性物

质。 

污染 

污染是指表面上放射性物质的数量超过 0.4 贝可/平方厘米，对于 β 和 γ 发

射体以及低毒 α 发射体，或对于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放射性物质的数量超

过 0.04 贝可/平方厘米。 

非固定污染是指在常规运输工况下可从表面清除的污染。 

运输工具 

运输工具系指： 

(a) 公路或铁路运输：任何车辆； 

(b) 水路运输：任何船舶，或船舶的任何船舱、舱室或确定的甲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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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航空运输：任何飞机。 

临界安全指数 

指定给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应指用

于控制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堆积的一个数字。 

设计 

设计应指对“运输条例”第 417(f)段规定例外易裂变材料的说明，特殊形式

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能够充分识别此种物项的货包或包装。描

述可以包括规范、工程图纸、证明符合监管要求的报告和其他相关文件。 

剂量率 

剂量率应指在感兴趣点测量的每单位时间的环境剂量当量或定向剂量当量

（视情况而定）。 

专用 

专用系指由一个托运人单独使用一种运输工具或一个大型货运集装箱，在

“运输条例”有此要求的情况下，对其所有初始、中间和最终装卸和装运均

按照托运人或收货人的指示进行。 

裂变核素和易裂变材料  

裂变核素指铀-233、铀-235、钚-239 和钚-241。易裂变材料系指含有任何裂

变核素的材料。不包括在易裂变材料定义范围内的有： 

(a) 未经辐照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b) 仅在热反应堆中辐照过的天然铀或贫化铀； 

(c) 裂变核素总量小于 0.25 克的材料； 

(d) (a)，(b)和/或(c)的任何组合。 

如果未包装运输的话，只有在货包或托运货物中没有其他含有裂变核素的

材料时，这些例外条件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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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集装箱—小型、大型 

货物集装箱是指具有永久性且足够坚固、适于重复使用的运输设备物品；专

门设计以便利通过一种或其他运输方式运输货物而无需中间重新装载，设

计为固定和/或易于装卸，并具有用于这些目的的配件。术语“货物集装箱”

不包括车辆。 

小型货运集装箱是指内部容积不超过 3 立方米的货运集装箱。大型货运集

装箱是指内部容积超过 3 立方米的货运集装箱。 

中间散货集装箱 

中间散装集装箱指的是： 

(a) 容量不超过 3 立方米； 

(b) 是为机械装卸而设计的； 

(c) 经试验可抵抗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应力。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是指固态放射性物质或密封胶囊中弥散性有限且不是粉

末形式的固态放射性物质。 

低比活度物质 

低比活度物质（LSA）是指就其性质而言具有有限比活度的放射性物质，或

者适用估计平均比活度限值的放射性物质。在确定估计的平均比活度时，不

应考虑低比活度物质周围的外部屏蔽材料。 

低毒α发射体 

低毒 α 发射体是：矿石或物理和化学浓缩物中所含的天然铀、贫化铀、天然

钍、铀-235、铀-238、钍-232、钍-228 和钍-230；或半衰期少于 10 天的 α发

射体。 

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是指一套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要素，用以制定政策和目标，并使

这些目标能够以高效和有效的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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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 

外包装是指单一托运人用来容纳一个或多个货包的外壳，并在运输过程中

形成一个单元，以方便搬运和堆放。 

货包 

货包是指包装操作的全部产品，包括为运输准备的包装及其内容物。本“运

输条例”所涵盖的受“运输条例”第 4 部分活度限值和材料限值约束并符合

相应要求的货包类型为： 

(a) 例外货包； 

(b) 工业货包 1 型（IP-1）； 

(c) 工业货包 2 型（IP-2）； 

(d) 工业货包 3 型（IP-3）； 

(e) A 型货包； 

(f) B(U)型货包； 

(g) B(M)型货包； 

(h) C 型货包。 

装有易裂变材料或六氟化铀货包须遵守额外要求。 

辐射防护计划 

辐射防护计划是指旨在充分考虑辐射防护措施的系统安排。 

放射性内容物 

放射性内容物是指包装内的放射性物质以及任何被污染或活化的固体、液

体和气体。 

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物质系指托运货物中活度浓度和总活度均超过“运输条例”第 402－
407 段规定值的任何含有放射性核素的物质。 

装运 

装运是指托运货物从原产地到目的地的特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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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安排 

特殊安排系指经主管当局批准的、可运输不符合本“运输条例”所有适用要

求托运货物的规定。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是指不可分散的固态放射性物质或者装有放射性物质

的密封胶囊。 

比活度 

放射性核素的比活度是指该核素单位质量的活度。材料的比活度是指放射

性核素基本均匀分布的材料单位质量的活度。 

表面污染物体 

表面污染物体（SCO）是指本身不具有放射性但其表面分布有放射性物质的

固态物体。 

物质和货包分类 

2.3. 拟用于运输的放射性物质必须指定表 1 中规定的联合国编号之一。

分配的联合国编号取决于货包所含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水平、这些放射性核

素的裂变或非裂变性质、货包类型和货包放射性内容物的性质或形式，或管

理运输操作的特殊安排。 

表 1. “运输条例”（2018 年版）联合国编号及相关条款编号  

联合国

编号 
正确的运输名称 

和描述 
规定了内容物限值和

基本要求的条款 

例外货包 

2908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空货包 417、427、515、516 

2909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用天然铀、贫化铀

或天然钍制造的物品 
426、515、516 

2910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物质数量限值 417、424、515、516 

2911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仪器仪表或物品 417、423、51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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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运输条例”（2018 年版）联合国编号及相关条款编号（续） 

联合国
编号 

正确的运输名称 
和描述 

规定了内容物限值和
基本要求的条款 

3507 六氟化铀、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小于 0.1 公

斤每货包、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417、425、515、516 

低比活度物质 

2912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非裂变或裂变

例外 
409(a)、411、417、

517、520 

3321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I）、非裂变或裂变

例外 
409(b)、410、411、

417、517 

3322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II）、非裂变或裂变

例外 
409(c)、410、411、

417、517 

3324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I）、易裂变 409(b)、410、411、
417、418、517 

3325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II）、易裂变 409(c)、410、411、
417、418、517 

表面污染物体 

2913 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SCO-I、SCO-II 或
SCO-III）、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413、414、417、
517、520 

3326 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SCO-I 或 SCO-II）、
易裂变 

413、414、417、
418、517、520 

A 型货包 

2915 放射性物质、A 型货包、非特殊形式、非裂变

或裂变例外 
417、429(b)、430 

3327 放射性物质、A 型货包、易裂变、非特殊形式 417、418、429(b)、
430 

3332 放射性物质、A 型货包、特殊形式、非裂变或

裂变例外 
415、417、429(a)、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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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运输条例”（2018 年版）联合国编号及相关条款编号（续） 

联合国
编号 

正确的运输名称 
和描述 

规定了内容物限值和
基本要求的条款 

3333 放射性物质、A 型货包、特殊形式、易裂变 415、417、418、
429(a)、430 

B(U)型货包 

2916 放射性物质、B(U)型货包、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417、432、433 

3328 放射性物质、B(U)型货包、易裂变 417、418、432、433 

B(M)型货包 

2917 放射性物质、B(M)型货包、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417、432、433 

3329 放射性物质、B(M)型货包、易裂变 417、418、432、433 

C 型货包 

3323 放射性物质、C 型货包、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417、432 

3330 放射性物质、C 型货包、易裂变 417、418、432 

特殊安排 

2919 放射性物质、经特殊安排运输、非裂变或裂变例

外 
310、417 

3331 放射性物质、经特殊安排运输、易裂变 310、417、418 

六氟化铀 

2977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易裂变 417、418、419(a)、
420 

2978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417、419(b)、420 

 
2.4. 对于需要主管当局批准设计或装运货包的国际运输，如果在装运所

涉及的不同国家适用不同的批准类型，则要求联合国编号、适当的装运名

称、分类、标签和标记与设计原产国的证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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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将放射性物质分类到适当的联合国流程图见图 1 以帮助分配过程。

目标的流程图并不表示“运输条例”所允许的所有可能选择，也不包括所有

详细的要求和限值。相反，它是一种用来指明最适合分类的选择工具。 

2.6. 必须核实与联合国编号相关的所有要求都能得到遵守。如果没有，将

需要分配一个替代的联合国编号。 

2.7. 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一个以上的联合国编号是合适的。在这种情况

下，选择联合国编号将由托运人负责。这类情况的两个示例如下： 

(1) 一些放射性物质可能符合“限值”和“低弥散放射性物质或表面污染

物体”的标准。按照图中的流程图 1 如果放射性物质不是豁免托运的

一部分，不是六氟化铀，不是易裂变材料，也不是制造的铀或钍，也

不是封装在仪器仪表或物品中或作为仪器仪表或物品的组成部分包括

在内，则下一个决定框是“数量有限”。如果可以选择此选项（即“是”），

则该材料被归类为 UN 2910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材料数量有限。此

选项对货包的管理负担和要求最小，但这种例外货包的活度要求非常

低。然而，这并不是该货包的唯一选择。相反，可以选择进入决策框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或表面污染物体”。如果选择此选项，物质将被分

类为低弥散放射性物质或表面污染物体（取决于情况），并可以以 LS A-
I（UN 2912）或 SCO-I（UN 2913）的形式以更大的数量无包装运输，

而无需遵守例外货包的活度限值要求。然而，选择“低弥散放射性物

质或表面污染物体”将招致更大的管理负担，这将需要考虑； 

(2) 如果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使得非屏蔽材料在 3 米处的剂量率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那么托运人可以相应地减少每个货包的低弥散放射

性物质的数量，并将该货包归类为工业货包（IP）。如果这不是一种选

择，物质将被要求使用 B 型货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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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

例外货包 是

UN 2908

UN 3507

UN 2909

UN 2911

UN 2910

UN 3321

UN 2912

UN 3322

UN 2913

UN 2913

UN 2913

UN 3326

UN 3326

UN 3325

UN 3324

活度 ≤ (1)AL
(2)

或 活度浓度 ≤ AC
(2) (236、表 2 和 3) 

或 第107段放射性物质 (3)。

豁免是

否

UF6
 (419)是

是

是

否

否

<0.1公斤 
(425)

否

易裂变
(222、417)(5)UN 2977

UN 2978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例外货包

例外货包

例外货包

例外货包

易裂变
(222、417)(5)

空包装
(427)

制造铀/钍(4)

(426)

仪器仪表
或物品

 (423、表 4)

限量 
(424、表 4)

LSA 或 SCO 
(409、413)

LSA-I 
(409 (a) )

LSA-II 
(409 (b) )

LSA-III 
(409 (c) )

SCO-I
 (413 (a) )

SCO-II
 (413 (b) )

SCO-III
 (413 (c) )

否

否

否

是

IP-1 或 IP-2
(表 5) 或

无包装 (520)

IP-2 或 IP-3
(表 5)

IP-2 或 IP-3
(表 5)

IP-2 或 IP-3
(表 5)

IP-2 或 IP-3
(表 5)

IP-1
(表 5) 或

无包装 (520)

IP-2
(表 5

IP-1
(表 5) 或

无包装 (520)

IP-2
(表 5

无包装

LSA或SCO 
(409、413)

LSA-II 
(409、
(b)、)

LSA-III 
(409(c))

SCO-I 
(413 (a) )

SCO-II 
(413 (b) )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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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适当的联合国编号对放射性物质进行分类的流程图。 

 

UN 3331 UN 2919

 

易 裂 变  
(222、
417)(5)

是 否

否
易裂变 

(222、 417)(5) 是

C型 C型

UN 3330UN 3323

否 特殊形状
(239、415) 是

是
活度 ≤ A2

 (429、430、表 
2和 3)

活度 ≤ A1 
(429、430、表2

和 3)
是

否
易裂变 

(222、417)(5) 是 否 否
易裂变

(222、417)(5) 是

A型 A型 A型 A型

空运 是

否

活度小于或等于活度（433）
（a） 对于LRDM（6）—根据批准证书中规定的
货包设计授权；
（b） 对于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3000A1 或
100000A2，以较低者为准；或
（c） 对于所有其他放射性物质—3000A2

UN 3333UN 3332UN 3327UN 2915

UN 2917

UN 3329

UN 2916

UN 3328

B (U) 型
是

易裂变 
(222、417)(5)

是 B (U) 型 
(431)

是

B (U) 型 否
否

是 B(M)型 
(431)

B (M) 型
是

易裂变 
(222、417)(5) 否

B (M) 型 否 禁止运输但见特殊安排

 特殊安排 (310)
经主管当局批准，可运输无法归类为上述联合国编号之一的放射性物质。

(续上页)

否

否

(1)  ≤ 小于或等于；
(2) 条例表2和表3中豁免托运的AL活度;
      条例表2和表3中豁免材料的AC 活度浓度限值；
(3) 条例的段落编号或表格中的编号；
(4) 制造用天然铀或贫化铀或天然钍制造的铀/钍物质，
(5) 417 (a-f) 易裂变材料除外，应视为“否”；
(6) LDRM：低弥散放射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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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08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空货包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物

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相互

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15 例外货包的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根据“运输条例”（2009 年版），其内容物未被列为易裂变材料

货包的过渡性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只允许污染（见下文）。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的

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并

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22(a)、427 分类为例外货包、空货包的额外要求。 

3. 污染  

427(c) 内表面的非固定污染物不允许超过第 508 段规定水平的 100 倍。

（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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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表
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并且

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  

516 例外货包外表面任意点的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5 微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不适用。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包

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标签。 

515 放射性内容物标签不适用。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标

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2908”的标记。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量。 

531－533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作
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关的标

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学

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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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55 托运人必须保留运输单据的副本。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80 国家邮政当局可接受托运货物在国内运送，但须符合“运输条

例”第 580 段规定的要求和当局规定的任何额外要求。 

581 托运货物可接受国际邮寄运输，但须符合“运输条例”第 581
段规定的要求，以及万国邮政联盟法规定的任何附加要求。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不需要标牌。 
545 托运人的责任。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不适用。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采

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度

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符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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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09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由天然铀或贫化铀或天然钍

制造的物品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物
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相互

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15 例外货包的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6 含有裂变例外材料货包的最小尺寸。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

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22(c)、426 分类为例外货包。  

426 物质的数量没有限值，内容物限值在物质的类型和物质的外表

面上。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表
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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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低毒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   

516 例外货包外表面任意点的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5 微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不适用。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
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标

签。 

515 放射性内容物标签不适用。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标

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明“UN 2909”。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1－533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581(c)－(e) 邮寄托运货物的特殊标记要求。 

 7. 装运前的要求  

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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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80 国家邮政当局可接受托运货物在国内运送，但须符合第 580 段

规定的“运输条例”和当局规定的任何额外要求。 

581 托运货物可接受国际邮寄运输，但须符合“运输条例”第 581
段规定的要求，以及万国邮政联盟法规定的任何附加要求。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则不需要

标牌。 

545 托运人的责任。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不适用。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采

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度

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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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0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物质数量限值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424(a) 在常规运输工况下内容物的保留。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物
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相互

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15 例外货包的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安

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的

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并

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22(d)、424 必须满足“运输条例”表 4 中的活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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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c) 对于邮寄运输，每个货包内的总活度不得超过“运输条例”表

4 规定的相关限值的十分之一。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表
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并且

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  

516 例外货包外表面任意点的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5 微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不适用。 

 6. 标记和标签  

424(b) 要求在货包的内表面上标明“放射性”，以便在打开货包时可以
看到放射性物质存在的警告，或在货包外部标明内表面是不切

实际的。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
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标

签。 

515 放射性内容物标签不适用。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标

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2910”的标记。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1－533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581(c)－(e) 邮寄托运货物的特殊标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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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装运前的要求  

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学

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80 国家邮政当局可接受托运货物在国内运送，但须符合“运输条

例”第 580 段规定的要求和当局规定的任何额外要求。 

581 托运货物可接受国际邮寄运输，但须符合“运输条例”第 581
段规定的要求，以及万国邮政联盟法规定的任何附加要求。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不需要标

牌。 

545 托运人的责任。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不适用。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采

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度

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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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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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1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 — 仪器仪表或物品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物
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相互

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15 例外货包的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的

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并

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22(b)、423 必须满足“运输条例”表 4 中的活度限值。 

活化物质必须完全被非活化成分所包围（仅具有容纳放射性物

质功能的设备不得被视为仪器仪表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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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表
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并且
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  

423(a) 任何未包装的仪器仪表或物品外表面任何一点 10 厘米处的剂

量率不允许超过 0.1 毫希沃特/小时。 

516 例外货包外表面任意点的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5 微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不适用。 

 6. 标记和标签  

423(b) 仪器仪表或物品必须标明“放射性”，但“运输条例”第 423(b) 
段规定的放射性发光钟表或装置或某些消费品例外。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包

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标签。 

515 放射性内容物标签不适用。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标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2911”的标记。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量。 

531－533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581(c)－(e) 邮寄托运货物的特殊标记要求。 

 7. 装运前的要求  
  

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学

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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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80 国家邮政当局可接受托运货物在国内运送，但须符合“运输条

例”第 580 段规定的要求和当局规定的任何额外要求。 

581 托运货物可接受国际邮寄运输，但须符合“运输条例”第 581
段规定的要求，以及万国邮政联盟法规定的任何附加要求。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不需要标牌。 

545 托运人的责任。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不适用。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采

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度

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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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2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3 IP-1 货包的设计要求。 

624 IP-2 货包（液态内容物，非专用）的设计要求。 

626－630 IP-2 货包的替代设计要求。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

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

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09(a) LSA-I 定义和标准。 

411、517 要求对其内容物加以限制，以便“运输条例”第 517 段规定

的剂量率不会被超过（见下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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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

的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

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520 LSA-I 允许无包装运输，但须符合“运输条例”第 520 段规

定条件。 

522 没有活度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柜和运输工具的外表面和
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量保持在低水平，不得超
过当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值超过 300 平方厘米时，下列限

值：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514 专用于运输专用无包装 LSA-I 物质货运集装箱或运输工具，
只要其仍在特定专用用途下，可不受“运输条例”第 509 段

和第 513 段关于内表面污染要求的限值。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17 距离未屏蔽材料 3 米处的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

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何

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层货包

可以由船舶运输，前提是此类货包或外层货包在船上的任何时候都不得从车辆上移走（见脚注“运

输条例”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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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4、524A 运输指数（包括无包装 LSA-I）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和第 524A 段导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
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

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2912”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

物质、低比活度（LSA-I）”。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4(a) 每个符合 IP-1 或 IP-2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酌情标有“IP-1”或

“IP-2”。 

534(c) 每个符合 IP-2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际车

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产国主

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他标识。 

531－534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关

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7 当材料装在容器或包装材料中并在专用情况下运输时，这些

容器或材料的外表面可标记为“放射性 LSA-I”。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只需标明“LSA-I”和内容物的最大活度。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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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 在首次装运设计压力超过 35 千帕的任何货包之前，必须确认

包容系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或
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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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2米处的任何一点处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用敞开式车辆运输的，

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凸出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专用

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输条

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则不需

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4、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物集装箱或储罐中的托运货物是未经包装的 UN 2912 
LSA-I，或者货物集装箱中的专用托运货物是只包装UN 2912 
LSA-I，并且货物集装箱中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
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
显示“UN 2912”，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
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

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

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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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图 2－4、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对于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运输的货物，如果是未经包装的UN 
2912 LSA-I 专用货物，或者是包装的UN 2912 LSA-I 专用货

物，并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
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2912”，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
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

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

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的

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 对于 LSA-I 物质的托运，单次运输工具上的货包、外包装和

货运集装箱的运输指数总额没有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用；

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

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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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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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3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LSA-I、II 或 III）、非裂变

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3 IP-1 货包的设计要求。 

624 IP-2 货包的设计要求。 

626－630 IP-2 货包的替代设计要求。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

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

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3 SCO-I、SCO-II 和 SCO-III 定义和表面污染限值。 

414、517 要求对其内容物加以限制，以便“运输条例”第 517 段规定

的剂量率不会被超过（见下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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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

的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

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520 SCO-I 和 SCO-III 允许无包装运输，但须符合“运输条例”第

520 段规定条件。 

522 “运输条例”表 6 规定了载有表面污染物体的运输工具的活度

限值。SCO-III 允许例外，但须符合第 522 段规定的条件。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外表面的非固定污染在外包装、货柜及运输工具的
外部及内部表面，如平均超过任何部分的 300 平方厘米，则

必须尽量保持在低的水平，并不得超过下列限值： 

 (a) β、γ 和低毒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514 专用于运输无包装表面污染物体专用材料货运集装箱或运输
工具，只要仍在该特定专用范围内，可不受“运输条例”第

509 段和第 513 段关于内表面污染的要求。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17 距离未屏蔽材料 3 米处的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

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何

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携带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层货包

可以由船舶运载，前提是此类货包或外层货包在船上的任何时候都不得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

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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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4、524A 运输指数（包括无包装 LSA-I）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导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I类-白色、第II类-黄色或第III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包

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2912” 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根据
内容物的不同，可以是“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SCO-

I）”或“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SCO-II）或“放射

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SCO-III）”。 

533 总质量超过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量。 

534(a) 每个符合 IP-1 或 IP-2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酌情标有“IP-1”或

“IP-2”。 

534(c) 每个符合 IP-2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际车
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产国主

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他标识。 

531－534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关

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7 当 SCO-I 物体装在容器或包装材料中，并在第 520 段允许的
专用情况下运输时，这些容器或材料的外表面可以标记为“放

射性 SCO-I”。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需要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然后是“SCO-I”或
“SCO-II”（如适用），以及内容物的最大活度。“运输条例”

第 540（a）段还规定了放射性核素混合物的标签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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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 在首次装运设计压力超过 35 千帕的任何货包之前，必须确认

包容系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825(d)(e) 特殊用途船舶的装运和 SCO-III 的装运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授权运输未经装运批准。 

827A SCO-III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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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或
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面

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2米处的任何一点处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用敞开式车辆运输的，
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凸出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专用

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规定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

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则不需

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4、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中的托运货物是无包装的 SCO-I，或者货运
集装箱中的专用托运货物是包装为 UN 2913 SCO-I 或 SCO-
II，并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四面，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
者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标牌上，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
色数字显示联合国编号“UN 2913”。如果使用“运输条例”

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紧邻每个主标牌固定。 

545 托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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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图 2－4、 
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上的托运货物是未经包装的 UN 2913 
SCO-I 或 SCO-III，或专用托运货物是包装的UN 2913 SCO-I
或 SCO-III，并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运输
条例”图 6 所示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运输条例”图 7 所
示标牌上以不少于65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联合国编号“UN 
2913”。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紧邻

每个主标牌固定。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

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

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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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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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5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A型货包、非特殊形式、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相

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5－648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49、650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 含有液体。 

651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 含有液体。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

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安

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的

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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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并

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29(b)、430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29(b)段和第 430
段规定的限值。 

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和非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装在同一
A 型货包中时，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0 段规定的限值。在这种情况下，UN 3332 的附表也适用。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当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
值超过 300 平方厘米时，应尽可能低，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

限值： 

 

(a) γ、β 和低毒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

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何

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 
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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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
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标

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标

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2915”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

质、A 型货包”。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4(b)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A 型”。 

534(c)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

他标识。 

531－534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作
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关的

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在
货运集装箱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度。
“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

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这类条目可以写为“见运输单据”。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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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 在首次装运设计压力超过 35 千帕的任何货包之前，必须确认

包容系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学

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点处为 10 毫希沃特/小
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条件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例行运输期间，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在外

壳内的位置； 

 (iii) 从装运开始到装运结束之间没有装卸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或
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面
上、负载物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用敞开式车辆运输的，



UN 2915 适用条款细目 

45 

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凸出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色

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专用车

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例”
第 566 段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不

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上要求有 4 个

垂直方向的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除。 

543、图 2－4、 
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扩

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2915A 型货包，而
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有四面以
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2915”或者显示在“运

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
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

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 
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2915A 型货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1 所
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2915”，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
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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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

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必
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离

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的

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带

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用；

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规

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采

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度

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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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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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6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B(U)型货包、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5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5－650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B(U)型货包）。 

652－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802(a)、803－
806、808－810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适用的裂变分类

例外和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安

排。 

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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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性安

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

的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

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限

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 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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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2916”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

性物质、B(U)型货包”。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B(U)型”。 

531－533、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最外层容器的耐水火作用的外部必须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
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地标记出“运输条例”图 1 所示的三

叶形符号。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

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

标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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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这类条目可以写为“见运输单据”。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b) 在首次装运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和包容系

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
(c)(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适用的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已得到

满足； 

 (iii) 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已获遵守； 

 (iv) 要求每个货包保持到足够接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温
度和压力的要求，除非这些要求的豁免已获得单方面批

准； 

 (v) 对于每一货包，必须通过视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包
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和
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

“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

机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

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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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
书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b) 托运人就每批货物中的货物超过 3000 A1 或 3000 A2（视情

况而定）或 1000 太贝可（以较低者为准），向货物来源国和

货物通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发出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33 空运 B(U)型货包内容物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

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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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要求，符合“运输

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4、 
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2916 B(U)型货

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2916”，或
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
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
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

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2916 B(U)型货包，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

“UN 2916”，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
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

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UN 2916 适用条款细目 

54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

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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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7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B(M)型货包、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5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5－648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B(M)型货包）。 

649 装有液体的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652－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B(M)型货包）。 

667、668 B(M)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802(a)、803－
806、811－813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适用的裂变分类

例外和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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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

安排。 

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

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

的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

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限

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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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2917”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

性物质、B(M)型货包”。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B(M)型”。 

531－533、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最外层容器的耐水火作用的外部必须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
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地标记出“运输条例”图 1 所示的三

叶形符号。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名

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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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含量的最大活度。
“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

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b) 在首次装运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和包容系

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
(c)(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个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
温度和压力的要求之前，除非这些要求的豁免得到了单

方面的批准； 

(v) 对于每一货包，都必须通过视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
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
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

“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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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托运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c) 托运人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经由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

当局发出的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560 如果相关信息已列入装运核准申请，则无需单独通知（见“运

输条例”第 827 段）。 

825(a)(b)(d) 某些 B(M)型货包的装运以及特殊用途船舶装运的辐射防护

计划都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33 空运 B(M)型货包内容物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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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

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输

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7－579 “运输条例”第 577－579 段规定了与空运相关的额外要求。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

求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

移除。 

543、图 2－4、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2917 B(M)型货

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 4 个侧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2917”，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
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

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 
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2917 B(M)型货包，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
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

示“UN 2917”，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
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
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

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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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

携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

应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
罐、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

污程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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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19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在特殊情况下运输、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0 特殊安排。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5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5－648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49、650 装有液体的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651 含气体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652－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67、668 B(M)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69－672 C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802(a)、(b)、 
803－806、 
807－813 

易裂变材料分类的例外情况（如适用）和特殊形式放射性物

质 — 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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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

安排。 

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

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
的裂变例外必须适用。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

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836(j)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主管当局批准证书规定的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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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专用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

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 在特殊安排下运输的货包或包含货包的外包装必须被指定

为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0、532、表 9 除“运输条例”第 530 段规定的某些规定外，但六氟化铀除
外。根据《运输条例》第 419 段规定，要求货包上标有“UN 
2919”标记和适当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质、在特殊安排下

运输”。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5 每个货包都必须在适当的情况下标明：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包装； 

(c) 如属 B(U)型、B(M)型或 C型货包设计，则应注明“B(U)
型”、“B(M)型”或“C 型”。 

531－533、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对于 B(U)型、B(M)型和 C型货包，要求在最外层容器的耐
水火作用的外部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

楚地标明，并用图 1 所示的三叶形符号标明。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

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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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
定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

“运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含量的最大活度。
“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

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b) 在首次装运前，需要确认屏蔽、包容和传热特性符合批准的

设计。 

502、503(a)－(c) 
(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种 B(U)型、B(M)型和C 型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
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温度和压力要求之前，除非这些

要求的豁免已获得单方面批准； 

(v) 对于每一个 B(U)型、B(M)型和 C型货包，必须通过视
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
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
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运输条例”第 657 段和第

669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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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8(d) 托运人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经由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

当局发出的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560 如果信息已经包含在装运批准申请中，则不需要单独通知。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9－831 特殊安排下的装运。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31 特殊安排装运批准证书。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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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要求的规定，不符合

“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7－579 “运输条例”第 577－579 段规定了与空运相关的额外要求。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
求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

须移除。 

543、图 2－4、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货柜内的专有用途托运货物只属于 UN 2919 特殊安排，
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货柜的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2919”，或者显示在“运输
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
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

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 
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有用途托运货物只属于
UN 2919 特殊安排，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UN 
2919”须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在图 6 所示标
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
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

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

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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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10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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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77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六氟化
铀具有毒性和腐蚀性（第 8 类），在运输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

些特性。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419(a) 分类为六氟化铀、易裂变。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4－626、635、
652、667、669 

裂变六氟化铀必须酌情以下列方式运输： 

(i) 适用的 IP-2 或 IP-3 工业货包（第 624－626 段）； 

(ii) A 型货包（第 635－651 段）； 

(iii) B(U)型货包（第 652－664、666 段）； 

(iv) B(M)型货包（第 667－668 段）； 

(v) C 型货包（第 669－672 段）。 

631－634 对设计用于运输 0.1 公斤或更多六氟化铀货包的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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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a)、807－
816 

货包设计（包括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

要求（如适用）。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420 六氟化铀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21 六氟化铀的数量不允许超过“运输条例”中对每种类型货包

规定的相关限值（见下文）。 

429、430 A 型货包的活度限值。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限

值。 

522 运载低比活度的“运输条例”的活度限值见“运输条例”表

6 规定。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当平均超过 300 厘米时 2 的任何

部分表面： 

(a) β、γ 和低毒性 α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50，除非在专用

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上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通过铁路运输或通过公路；1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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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专用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

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523、524、 
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加上标

记和标签。对于六氟化铀，由于其腐蚀性能，需要 8 类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2977”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

物质、六氟化铀、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4 符合以下条件的每个货包： 

(i) IP-2 或 IP-3 设计要求酌情标有“IP-2”或“IP-3”； 

(ii) A 型货包设计要求标明“A 型”； 

(iii) IP-2、IP-3 或 A 型货包设计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
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

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的其他包装标识。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如属 B(U)型、B(M)型或C 型货包设计，则须注明“B(U)
型”、“B(M)型”或“C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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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对于 B(U)型、B(M)型和 C 型货包，要求在最外层容器的耐
水火作用的外部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

地标明，并用“运输条例”图 1 所示的三叶形符号标明。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名称

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含量的最大活度。

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这类条目可以写为“见运输单据”。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种 B(U)型、B(M)型和 C 型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

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温度和压力要求之前，除非这些

要求的豁免已获得单方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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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对于每一个 B(U)型、B(M)型和 C 型货包，必须通过视
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

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
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
量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

适用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vi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托运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 托运人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通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

局发出的关于第 558(a)－(d)段规定货物的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560 如果信息已经包含在装运批准申请中，则不需要单独通知。 

825(a)(b) 某些 B(M)型货包的装运需要多边批准。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临界安全指数总和

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33 空运的 B 型货包内容物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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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用敞开式车辆运
输的，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凸出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

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

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要

求。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7－579 “运输条例”第 577－579 段规定了与空运相关的额外要求。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8 类标牌也是必要的，因为内容物的腐蚀性能。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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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中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UN 2977 货包的裂变
六氟化铀，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

箱的所有 4 个侧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2977”，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
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
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

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2977 货包的裂变六氟化铀，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
“UN 2977”必须以不小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

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
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

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

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的

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用；

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数

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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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放射性物质运输用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货
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度

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668 在运输过程中，在某些条件下，允许对 B(M)型货包进行间歇

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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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2978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六氟化
铀具有腐蚀性能（第 8 类），在运输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这些特

性。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419(b) 六氟化铀、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3－626、635、 
652、667、669 

六氟化铀需要酌情以下列方式运输： 

(a) 适用的 IP-1、IP-2 或 IP-3 工业货包（第 623－626 段）； 

(b) A 型货包（第 635－648 段）； 

(c) B(U)型货包（第 652－664、666 段）； 

(d) B(M)型货包（第 667、668 段）； 

(e) C 型货包（第 669－672 段）。 

631－634 对设计用于运输 0.1 公斤或更多六氟化铀货包的要求。 

636 含有例外裂变材料货包的最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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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

求。 

802(a)、807－813 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如适用）。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

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

的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

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20 六氟化铀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21 六氟化铀的数量不允许超过“运输条例”中对每种类型货包

规定的相关限值（见下文）。 

429、430 A 型货包的活度限值。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限

值。 

522 “运输条例”表 6 规定了运载低比活度的运输工具的活度限

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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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523、524、 
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相关含有其他危险特性（如腐蚀性）物质的货包、货运集装
箱和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

标记和标签。 

危险货物“运输条例”。对于六氟化铀，由于其腐蚀性能，

需要 8 类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必须标有“UN 2978”标记，对于除例外货包外的货包，

必须标有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质、六氟化铀”。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4 符合以下条件的每个货包： 

(a) IP-1、IP-2 或 IP-3 设计要求酌情标有“IP-1”、“IP-2”
或“IP-3”；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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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型货包设计要求标明“A 型”； 

(c) IP-2、IP-3 或 A 型货包设计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
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

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的其他包装标识。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分配给该设计的识别标记；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如属 B(U)型、B(M)型或 C型货包设计，则应注明“B(U)
型”、“B(M)型”或“C 型”。 

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最外层容器的耐水火作用的外部必须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
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地标记出“运输条例”图 1 所示的三

叶形符号。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

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这类条目可以写为“见运输单据”。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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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b) 在首次装运前，需要确认屏蔽、包容和传热特性符合批准的

设计。 

502、503(a)－
(c)(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种 B(U)型、B(M)型和 C型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
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温度和压力要求之前，除非这些

要求的豁免已获得单方面批准； 

(v) 对于每一个 B(U)型、B(M)型和C 型货包，必须通过视
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

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
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托运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 托运人就(a)－(d)项所述货物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经由或进

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发出的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560 如果相关信息已列入装运核准申请，则无需单独通知（见“运

输条例”第 827 段）。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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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括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33 空运的 B 型货包内容物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点上，或

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面
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的要求。不符合

“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7－579 “运输条例”第 577－579 段规定了与空运相关的额外要求。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UN 2978 适用条款细目 

83 

 8.2. 标牌  

507 8 类标牌也是必要的，因为内容物的腐蚀性能。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

求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

须移除。 

543、图 2－4、 
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

许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的专用货物为 UN 2978 包装非裂变或裂变
六氟化铀例外，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的商品，则联合国编
号“UN 2978”需要显示在货运集装箱的所有四面，黑色数
字不少于 65 毫米高，或显示在运输报告图 6 中所示的标牌
的下半部分白色背景或图 7 所示的标牌。如果使用“运输条

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需要进行固定紧邻每个主标牌。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 
图 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或车辆上的独家使用货物是 UN 
2978 包装的非裂变或裂变六氟化铀例外，并且没有其他联
合国编号的商品，联合国编号“UN 2978”要求以不低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或显示在图 6 中所示的标牌的下
半部分和或在“运输条例”中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
“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每个主平

台附近。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
中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

了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

携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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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

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

应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
罐、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

污程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

值，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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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1 适用条款细目 
低比活度放射性物质、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 、 305 、
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4 IP-2 货包的设计要求。 

625 IP-3 货包（LSA-II 物质、液体和气体，非专用）的设计要求。 

626－630 IP-2 型和 IP-3 型封装的替代设计要求。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要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09(b) LSA-II 活度浓度和活度限值。 

411、517 要求对其内容物加以限制，以便不会超过“运输条例”第 517
段规定的剂量率（见下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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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

的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

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522 运载 LSA-II 的运输工具的活度限值见“运输条例”表 6。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17 距离未屏蔽材料 3 米处的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

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何

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523、524、 
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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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必须标有“UN 3321”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

质、低比活度（LSA-II）”。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4(a)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酌情标有“IP-2”或

“IP-3”。 

534(c)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
国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

产国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他标识。 

531－534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名称

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

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有放射性核素的名称，然后是“LSA-II”和
内容物的最大活度。“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

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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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 在首次装运设计压力超过 35 千帕的任何货包之前，必须确认

包容系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10 LSA-II 空运材料活度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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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
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距

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专用

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输

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4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除。 

543、图 2－4、
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中的独家使用货物仅包装为 UN 3321 LSA-
II，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的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 4 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1”，或
在“运输条例”图 6 中所示的与白色背景相对应的标牌的下
半部分，或在“运输条例”图 7 中所示的标牌上。如果标牌

如“运输条例”图 7 中所示，要求其固定在每个主标牌旁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
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对于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运输的专用托运货物，如果其包装
仅为 UN 3321 LSA-II，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
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标牌下半部分的白底上或“运输
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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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编号“UN 3321”。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

标牌，则要求紧邻每个主标牌固定。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

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的

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用；

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

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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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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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2 适用条款细目 
低比活度放射性物质（LSA-III）、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
他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

间的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4 IP-2 货包（LSA-III 物质，专用）的设计要求。 

625 IP-3 货包（LSA-III 物质，非专用）的设计要求。 

626、627、629、 
630 

IP-2 型和 IP-3 型封装的替代设计要求。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

要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

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09(c) LSA-III 活度浓度和活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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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17 要求对其内容物加以限制，以便不会超过“运输条例”第

517 段规定的剂量率（见下文 4）。 

417 如果货包内含有易裂变材料，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

定的裂变例外之一被要求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

定，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522 “运输条例”表 6 规定了运载 LSA-III 运输工具的活度限

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
外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当表面任何部分的平
均值超过 300 平方厘米时，必须应尽可能低，并且不允许

超过以下限值：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17 距离未屏蔽材料 3 米处的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
时。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

指数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
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

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

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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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

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
和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

标记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

都标有。 

532、表 9 货包必须标有“UN 3322”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

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II）”。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

总质量。 

534(a)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酌情标有“IP-2”
或“IP-3”。 

534(c)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

国的国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

设计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他标识。 

531－534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

输名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

定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

“运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有放射性核素的名称，然后是“LSA-III”
和内容物的最大活度。“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

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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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 在首次装运设计压力超过 35 千帕的任何货包之前，必须

确认包容系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

化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

机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

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10 LSA-III 空运物质活度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

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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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
直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

点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

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

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

包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

内或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
条例”第 566 段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

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

包装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
要求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

均须移除。 

543、图 2－4、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

许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中的专用托运货物仅包装为 UN 3322 
LSA-III，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
箱的所有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2”，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

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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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

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

牌的要求。 

572、图 6、7 对于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运输的专有用途托运货物，如果
包装仅为 UN 3322 LSA-III，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
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
黑色数字显示“UN 3322”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

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

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
中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

定了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

权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

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

携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

运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

应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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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

值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
罐、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

去污程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

值，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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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3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C 型货包、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
他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

间的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

准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6－649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C 型货包）。 

653－657、 
661－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C 型货包）。 

670－672 C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802(a)、803－
806、808－810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适用的裂变分类例外和货包设计。

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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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

渡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内含有易裂变材料，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

定的裂变例外之一被要求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

定，并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

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
外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

水平，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

均含量超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

指数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

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

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

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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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

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
和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

标记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

都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3323”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

射性物质、C 型货包”。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

总质量。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C 型”。 

531－533、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最外层容器的耐水火作用的外部必须用压花或冲压或其
他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地标记出“运输条例”图 1 所示

的三叶形符号。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

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

定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

“运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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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
活度。“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

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b) 在首次装运前，需要确认屏蔽、包容和传热特性符合批准

的设计。 

502、503(a)－(c)(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

化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适用的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已得

到满足； 
 (iii) 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已获遵守；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

机制； 
 (v) 要求每一货包都保持在足够接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

合温度和压力的要求之前，除非这些要求的豁免已获

得单方面批准； 
(vi) 对于每一货包，都必须通过视察和/或适当的试验，

确保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逸出的所有内容
物、阀门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在适当情况下
以表明符合“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

方式密封； 

(vi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

机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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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
书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a) 托运人就每批货物所含货物超过 3000 A1 或超过 3000 A1

的货物，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将要通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
的主管当局发出的通知 3000 A2（视情况而定）或 1000 太

贝可，以较低者为准。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

沃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
直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

点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
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用敞开式车

辆运输的，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凸出的垂直面 2 米处

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

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
包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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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或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
条例”第 566 段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

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

包装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的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上要求有

4 个垂直方向的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除。 

543、图 2－4、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放大

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3 C 型货
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
所有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3”，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
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

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

牌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3 C 型货包，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
示“UN 3323”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
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
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

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
中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

定了隔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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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
权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

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

携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

运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

应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

值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货集装箱、储
罐、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

去污程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

值，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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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4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I）、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4 IP-2 货包的设计要求。 

625 IP-3 货包（LSA-II 物质、液体和气体，非专用）的设计要求。 

626－630 IP-2 和 IP-3 货包的替代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814－
816 

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09(b) LSA-II 活度浓度和活度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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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517 要求对其内容物加以限制，以便不超过“运输条例”第 517
段规定的剂量率（见下文 4）。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17 距离未屏蔽材料 3 米处的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
时。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TI）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

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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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3324”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

质、低比活度（LSA-II）、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4(a)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酌情标有“IP-2”或

“IP-3”。 

534(c)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
的国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

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他标识。 

535 符合主管当局批准的设计的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用于唯一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的序列号。 

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

名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

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有放射性核素的名称，然后是“LSA-II”
和内容物的最大活度。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
“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

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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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d) 
(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
量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适

用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货物通过或

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

总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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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10 LSA-II 空运材料活度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用敞开式车辆运
输的，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凸出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

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要

求。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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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中的专用托运货物仅包装为 UN 3324 LSA-
II，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4”或者
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
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

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

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对于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运输的专有用途托运货物，如果包
装仅为 UN 3324 LSA-II，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

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
字显示“UN 3324”，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
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
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

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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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

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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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5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低比活度（LSA-III）、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4 IP-2 货包（LSA-III 物质，专用）的设计要求。 

625 IP-3 货包（LSA-III 物质，非专用）的设计要求。 

626、627、629、 
630 

IP-2 和 IP-3 货包的替代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814－
816 

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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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09(c) LSA-III 活度浓度和活度限值。 

411、517 要求对其内容物加以限制，以便不超过“运输条例”第 517
段规定的剂量率。（见下文 4）。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17 距离未屏蔽材料 3米处的剂量率不得超过 10毫希沃特/小时。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专用

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何

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低比活度物质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523、524、 
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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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3325”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

质、低比活度（LSA-III）、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4(a)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酌情标有“IP-2”或

“IP-3”。 

534(c) 每个符合 IP-2 或 IP-3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
的国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

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他标识。 

535 符合主管当局批准的设计的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用于唯一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的序列号。 

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

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有放射性核素的名称，然后是“LSA-III”
和内容物的最大活度。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

“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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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d) 
(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
量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适

用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并保留

一份运输单证的副本。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货物通过或

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总

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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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括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10 LSA-III 空运材料活度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用敞开式车辆运
输的，则在距车辆外边缘所凸出的垂直面 2 米处的任何

一点处 0.1 毫希沃特/小时。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色

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专用

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要

求。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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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中的专用托运货物仅包装为 UN 3325 LSA-
III，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5”，或
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
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

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

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对于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运输的专用托运货物，如果只包装
为 UN 3325 LSA-III，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

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
示“UN 3325”，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
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

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 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

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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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用；

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

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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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6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SCO-I 或 SCO-II）、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3 IP-1 货包的设计要求。 

624 IP-2 货包的设计要求。 

626－630 IP-2 货包的替代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814－816 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3 SCO-I 和 SCO-II 的定义和表面污染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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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517 要求对其内容物加以限制，以便不会超过“运输条例”第 517
段规定的剂量率（见下文 4）。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520 SCO-I 允许无包装运输，但须符合“运输条例”第 520 段规

定条件。 

522 “运输条例”表 6 规定了载有表面污染物体的运输工具的活

度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当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值超过 300 平方厘米时，超过

下列限值是不允许的：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514 专用于运输SCO-I 专用无包装材料货运集装箱或运输工具，
只要仍在该特定专用用途下，可不受“运输条例”第 509 段

和第 513 段关于内表面污染的要求。 

 4. 最大剂量率   

517 距离未屏蔽材料 3 米处的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
时。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专

用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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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1、表 5 表面污染物体必须按照“运输条例”表 5 进行包装。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3326”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即“放
射性物质、表面污染物体（SCO-I）、易裂变”或“放射性物
质、表面污染物体（SCO-II）、易裂变”，视情况而定内容物

上。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4(a) 每个符合 IP-1 或 IP-2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酌情标有“IP-1”
或“IP-2”。 

534(c) 每个符合 IP-2 设计的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际
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产国

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其他标识。 

535 符合主管当局批准的设计的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用于唯一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的序列号。 

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无

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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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当 SCO-I 物体被装在容器或包装材料中，并在第 520 段允
许的专用情况下运输时，这些容器或材料的外表面可标记为

“放射性 SCO-I”。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

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
定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

“运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并在适用的情况下

加上“SCO-I”或“SCO-II”，以及内容物的最大活度。可以
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

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这些条目可阅读“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d)(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
量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

适用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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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的主管当局和

托运货物通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

总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应包括在运输批准申请中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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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

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的要求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

率，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装载无包装 SCO-I 或含有表面污染物体的货包的大型货运
集装箱，要求在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竖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放大标

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中的托运货物是无包装的SCO-I，或者货运
集装箱中的专用托运货物是包装为 UN 3326 SCO-I 或SCO-
II，并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
所有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6”，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
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

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上的托运货物未包装为 UN 3326 SCO-
I，或专用托运货物包装为 UN 3326 SCO-I 或 SCO-II，且没
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
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6”，或者显示
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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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
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

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

数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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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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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7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A 型货包、易裂变、非特殊形式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
他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

的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

准备的指示。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5－651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814－816 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429(b)、430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429(b)段和第430
段规定的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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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和非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装在同
一 A 型货包中时，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

第 430 段规定的限值。在这种情况下，UN 3333 的附表也适

用。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专

用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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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3327”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

性物质、A 型货包、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4(b)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A 型”。 

534(c)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际车辆登记代码

（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

包装的其他标识。 

535 符合主管当局批准的设计的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用于唯一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的序列号。 

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

名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

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含量的最大活度。
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运输条例”第 540(a) 
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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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d)(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适用的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已得到

满足； 

 (iii) 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已获遵守； 

 (iv)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量
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适用

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托运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

总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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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点处为 10 毫希沃特/
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条件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

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要

求。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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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上要求有 4
个垂直方向的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7A型货包，
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有四
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7”，或者显

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
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
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

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7A 型货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
“UN 3327”，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
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

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UN 3327 适用条款细目 

134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

数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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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8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B(U)型货包、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431 适用不同批准类型时，国际装运货包的分类。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5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6－647、
648(b)、649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B(U)型货包）。 

653－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803、804、
808－810、814－
816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和货包设计（包括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如适用）。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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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

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限

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低，当表面任何

部分的平均值超过 300 平方厘米时，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
指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

专用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

数的测定。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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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

记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

都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3328”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

性物质、B(U)型货包、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B(U)型”。 

531－533、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最外层容器的耐水火作用的外部必须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
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地标记出“运输条例”图 1 所示的三

叶形符号。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

名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运输条例”第540(a)
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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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个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

温度和压力的要求之前，除非这些要求的豁免得到了单

方面的批准； 

(v) 对于每一货包，都必须通过视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
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
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
“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对
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量

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适

用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v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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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托运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b) 对于每一批货物，其内容物超过 3000 A1或 3000 A2，发货人

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通过或进入的每一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发出的通知，视情况而定，或 1000 太贝可，以较低者为准。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560 如果相关信息已列入装运核准申请，则无需单独通知（见“运

输条例”第 827 段）。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

总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33 空运 B(U)型货包内容物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

其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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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

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的

要求。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
求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

移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8 B(U)型货
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四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8”，或
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
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

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

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8 B(U)型货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
“UN 3328”，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
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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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

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

数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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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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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29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B(M)型货包、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431 适用不同批准类型时，国际装运货包的分类。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5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6－647、
648(b)、649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B(U)型货包）。 

652－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B(M)型货包）。 

667、668 B(M)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 、 803 、

804、811－816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和货包设计（包括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UN 3329 适用条款细目 

144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性安

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限

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表
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并

且当表面任何部分平均超过 300 平方厘米时，不允许超过以

下限值： 

 (a) β、γ 和低毒性 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 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专

用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
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

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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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3329”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

性物质、B(M)型货包、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B(M)型”。 

531－533、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最外层容器的耐水火作用的外部必须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
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地标记出“运输条例”图 1 所示的三

叶形符号。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

名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

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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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运输条例”第 540(a)
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个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
温度和压力的要求之前，除非这些要求的豁免得到了单

方面的批准； 

(v) 对于每一货包，都必须通过视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
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
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

“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
量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

适用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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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托运货物通

过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c) 托运人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经由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

当局发出的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560 如果相关信息已列入装运核准申请，则无需单独通知（见“运

输条例”第 827 段）。 

825(a)(b) 某些 B(M)型货包的装运需要多边批准。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

总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33 空运的 B 型货包内容物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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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

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要

求。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7－579 “运输条例”第 577－579 段规定了与空运相关的额外要求。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9 B(M)型货
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 4 个侧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29”，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
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

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

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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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29 B(M)型货包，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
“UN 3329”，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
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

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

数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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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668 在运输过程中，在某些条件下，允许对 B(M)型货包进行间歇

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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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30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C 型货包、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431 适用不同批准类型时，国际装运货包的分类。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6－647、
648(b)、649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C 型货包）。 

653－657、661－
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C 型货包）。 

669－672 C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803、804、
808－810、814－
816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货包设计（包括含有易裂变材料货

包设计）。主管当局批准的要求。 



UN 3330 适用条款细目 

152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 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 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 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 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

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32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2 段规定的限

值。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外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
污染物，货物集装箱和运输工具必须尽可能低，并且不得超

过以下限值，如平均超过地面任何部分的 300 平方厘米：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专

用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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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要求货包上标有“UN 3330”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

性物质、C 型货包、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5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序列号，用于唯一地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 

(c) “C 型”。 

531－533、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图 1 最外层容器的耐水火作用的外部必须用压花或冲压或其他
耐水火作用的方法清楚地标记出“运输条例”图 1 所示的三

叶形符号。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

名称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

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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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运输条例”第540(a)
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个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
温度和压力的要求之前，除非这些要求的豁免得到了单

方面的批准； 

(v) 对于每一货包，都必须通过视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
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
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

“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
量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

适用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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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货物通过或

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558(a) 托运人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经由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

当局发出的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560 如果相关信息已列入装运核准申请，则无需单独通知（见“运

输条例”第 827 段）。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

总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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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

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
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

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

用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规

定。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30 C型货包，
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货运集装箱的所有四
面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UN 3330”，或者显
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
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

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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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30 C 型货包，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必须在图 6
所示标牌的下半部分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
“UN 3330”，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
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

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

数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的限制。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条件。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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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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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31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在特殊安排下运输、可裂变的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0 特殊安排。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拥有货包设计批准证书，并拥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他装运准

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5 低弥散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24－630 工业货包的设计要求。 

636－647、
648(b)、649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也适用于 B 型和 C 型货包）。 

653－666 B(U)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67、668 B(M)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69－672 C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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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a)(b)、803、
804、807－816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低弥散放射性物质、货包设计（包括
含有裂变物质的货包设计）和特殊安排。主管当局批准的要

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性安排。 

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836(j)、(k)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主管当局批准证书规定的限值。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专

用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

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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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的临界安全指数

的测定。 

529 在特殊安排下运输的货包或包含货包的外包装要求被指定

为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30、532、表 9 但第 530 段规定的某些规定例外。但六氟化铀例外。第 419
段适用“运输条例”，要求货包上标有“UN 3331”标记和适

当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质、在特殊安排下运输、易裂变”。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
上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和适当运输名称

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 

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或储罐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

输条例”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对于易裂变材料，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
“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

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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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

容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每个货包都必须保持在足够接近平衡条件以证明符合
温度和压力的要求之前，除非这些要求的豁免得到了单

方面的批准； 

(v) 对于每一货包，都必须通过视察和/或适当的试验，确保
包容系统中放射性内容物可能逸出的所有内容物、阀门
和其他开口均已适当关闭，并在适当情况下以表明符合

“运输条例”第 659 段和第 671 段规定的方式密封； 

(vi)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应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
量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关闭情况按照

“运输条例”第 680 段规定执行。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8(d) 托运人向货物来源国和货物经由或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

当局发出的通知。 

559 “运输条例”第 558 段规定通知的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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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如果信息已经包含在装运批准申请中，则不需要单独通知。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

总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29 经特殊安排运输的托运货物需要多边批准。 

831 特殊安排装运批准证书。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433 空运的 B 型货包内容物限值。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 10 毫希沃

特/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包装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

或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
面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

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

距车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
装，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

专用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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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的要

求。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7－579 “运输条例”第 577－579 段规定了与空运相关的额外要求。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要求
在垂直方向上有 4 个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

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和储罐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

扩大标签。 

544、图 6、7 如果货物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属于 UN 3331 特殊安
排，并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的商品，则要求将联合国编号

“UN 3331”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在货运集装
箱的所有 4 个侧面，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
底标牌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
牌上。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

固定在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31 特殊安排，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的商品，则必须在“运
输条例”图 6 所示白底标牌下半部分或“运输条例”图 7 所
示标牌上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联合国编号

“UN 3331”。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

求紧邻每个主标牌固定。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

隔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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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

用；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

数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分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的限制。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条件。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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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332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A 型货包、特殊形式、非裂变或裂变例外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相

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持有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证书，并持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

他装运准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5－651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

求。 

802(a)、803－
806 

适用的裂变分类和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例外。主管当局批

准的要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

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822 “运输条例”（2009 年版）对易裂变材料例外货包的过渡性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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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性安排。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 如果货包被易裂变材料污染，则“运输条例”第 417 段规定的
裂变例外必须适用。 

除第 417(f)段规定外的易裂变材料必须遵守第 606 段规定，并

需要第 805 段规定的多边批准。 

429(a)、430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29 (a) 段和第 430

段规定的限值。 

当特殊形状放射性物质和非特殊形状放射性物质装在同一 A

类货包时，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430 段

规定的限值。该情况下 UN 2915 的条款细目也适用。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表面和
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并且不允许超

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过300平方厘米：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和运输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使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数

不超过 10，除非在专用情况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何

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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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
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

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必须标有“UN 3332”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

质、A 型货包、特殊形式”。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4(b)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A 型”。 

534(c)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

其他标识。 

531－534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作
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名称无

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图 2－4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何

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输条例”

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运输条例”第 540(a)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

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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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a) 在首次装运设计压力超过 35 千帕的任何货包之前，必须确认

包容系统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学

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一点上为10 毫希沃特/

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前提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或
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面
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在距离车辆外侧表面所代表的垂直平面 2 米的任何点处
为 0.1 毫希沃特/小时，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篷车中运
输的，则在距离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平面 3 米的任何

点上为 0.1 毫希沃特/小时。 



UN 3332 适用条款细目 

170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专用

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中相关运输指数和剂量率的规定，符合“运输

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 

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上要求有 4
个垂直方向的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除。 

543、图 2－4、
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放大标

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32A 型货包，
并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的商品，则要求将联合国编号“UN 
3332”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在货运集装箱的所
有 4 个侧面，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
的下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
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

紧邻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4、
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标牌的要

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32A 型货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图 6
所示的白色背景下的标牌下半部分或图 7 所示的运输条例标
牌上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联合国编号“UN 
3332”。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紧邻

每个主标牌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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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

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

的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用；

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172 

UN 3333 适用条款细目 
放射性物质、A 型货包、特殊形式、易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554(c)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61 持有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证书，并持有正确关闭货包和其

他装运准备的指示。 

602－604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设计要求。 

607－618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635－651 A 型货包的设计要求。 

673－685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的附加设计要求。 

802(a)、803、
804、814－816 

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和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设计。主管当局

批准的要求。 

820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货包过渡性安排。 

823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
1996 年（修订版）、1996 年（2003 年修订）以及 2005 年、
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批准的特殊形式放射性物质的过渡性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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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包装序列号 — 通知主管当局。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17、418 易裂变材料的分类和内容物限值。 

429(a)、430 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29(a)段和第 430
段规定的限值。 

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和非特殊形式的放射性物质装在同一
A 型货包中时，放射性物质的数量不得超过“运输条例”第

430 段规定的限值。在这种情况下，UN 3327 的附表也适用。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运输指数和临界安全指数  

526－528 (i) 货包或外包装的剂量率要求是，货包或外包装的运输指
数不超过 10。临界安全指数不允许超过 50，除非在专用

条件下运输； 

(ii) 货包或外包装任何外表面任何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除非是通过铁路或公路专用运输 1； 

(iii) 在专用情况下运输的货包或外包装的任何外表面上任何

点的最大剂量率不得超过 10 毫希沃特/小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523、524、524A 运输指数必须根据“运输条例”第 523 段、第 524 段和第 524A
段得出。 

525、686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临界安全指数的

测定。 

 
1 在专门使用的车辆上或车辆上运载的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可

通过船舶运输，但在船上的任何时候不得将此类货包或外包装从车辆上移走（见“运输条例”表 10

的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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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表 8 货包和外包装要求被分配到第 I 类-白色、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 

 6. 标记和标签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外
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和

标签。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表 9 货包必须标有“UN 3333”标记和正确的运输名称“放射性物

质、A 型货包、特殊形式、易裂变”。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质

量。 

534(b) 每个货包都要求标有“A 型”。 

534(c)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该设计原产国的国际车辆登记代码（VRI
代码）以及制造商名称或该设计原产国主管当局指定包装的

其他标识。 

535 符合主管当局批准的设计的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 

(a) 主管当局为该外观设计配发的识别标志； 

(b) 用于唯一标识符合该设计的每个货包的序列号。 

531－535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36A 根据“运输条例”第 534(a)和(b)段以及第 535(c)段在货包上
作出的任何与指定给托运货物的联合国编号和适当运输名称

无关的标记，均须予以清除或覆盖。 

538、541、542、
图 2－5 

每个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都需要贴上适当的标签。任

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签都必须被清除或覆盖。 

539 标签必须固定在货包或外包装外部相对的 2 个侧面，或固定

在货运集装箱的所有 4 个侧面。标签不允许覆盖“运输条例”

第 531－536 段规定的标记。 

540(a)(b) 每个标签都必须标明放射性核素的名称和内容物的最大活

度。可以用裂变核素的质量来代替活度。“运输条例”第 540(a)
段还规定了对放射性核素混合物贴标签的要求。 

540(c) 除混合装载外，货运集装箱或外包装上的每个标签均须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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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放射性物质； 

(ii) 运输过程中总放射性物质的最大活度。 

对于混合装载，此类条目可能显示为“参见运输文件”。 

540(d) 每个标签都需要显示运输指数，除了第 I 类-白色。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1 在第一次装运之前，必须确认屏蔽、集装箱、传热特性、包容

系统和中子毒物符合批准的设计。 

502 、 503(a)(d) 
(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适用的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已得到

满足； 

 (iii) 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已获遵守； 

 (iv) 对于装有易裂变材料货包，采用第 677(b)段规定的测量
方法，并进行试验，以证明每件货包的密封情况。在适用

的情况下，要求执行“运输条例”第 680 段； 

 (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547－553 托运人必须在运输单据中包括一项声明。 

554、555 托运人必须提供一份关于承运人将采取行动的声明。 

556 托运人必须在装卸货物前向承运人提供主管当局的证书。 

557 在首次装运任何需要主管当局批准的货包之前，将批准证书
交付给与装运相关的所有主管当局，即原产国和货物通过或

进入的每个国家的主管当局。 

825(c) 如果单一集装箱或单一运输工具中的货包的临界安全指数总

和大于 50，则需要多边批准。 

825(d) 特殊用途船舶运输的辐射防护计划需要多边批准。 

826 主管当局批准未经装运批准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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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装运批准申请中应包含的信息。 

828 装运批准证书（如适用）。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73 对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对于专用托运物，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a) 在任何货包或外包装外表面的任何点处为 10 毫希沃特/
小时，并且只能超过 2 毫希沃特/小时，条件是： 

(i) 车辆配备防止运输过程中未经授权进入的围挡； 

(ii) 在日常运输过程中，货包或外包装被固定以保持其

在外壳内的位置； 

(iii) 在装运的开始和结束之间没有装货或卸货操作。 

(b) 在车辆外表面（包括上表面和下表面）的任何一点上，或
在敞开式车辆的情况下，在从车辆外边缘投影的垂直面
上、负载的上表面和车辆的下外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上，为

2 毫希沃特/小时； 

(c) 0.1 毫希沃特/小时，在距车辆外侧面所代表的垂直面 2 米

处，或者，如果负载是在敞开式车辆中运输的，则在距车

辆外边缘所投影的垂直面 2 米处。 

 

574 道路运输：除司机和助手外，任何人不得乘坐载有第 II 类-黄
色或第 III 类-黄色标签的货包、外包装或货运集装箱的车辆。 

575 船舶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除非按照“运输条例”表 10 脚注(a)，在专用车辆内或用专用

车辆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否则不得运输。 

576 船舶运输：使用特殊用途船舶运输托运货物不符合“运输条
例”第 566 段规定中关于运输指数、临界安全指数和剂量率

的规定了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的条件。 

579 航空运输：表面剂量率大于 2 毫希沃特/小时的货包或外包装

不允许运输，除非有特殊安排。 

580、581 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则不需

要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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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图 6 大型货运集装箱的 2 个外部侧壁和 2 个外部端壁上要求有 4
个垂直方向的标牌。任何与内容物无关的标牌均须移除。 

543、图 2－6 作为在大型货运集装箱上使用标牌的替代方法，允许放大标

签。 

544、图 6、7 如果货运集装箱内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33A 型货包，
并且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的商品，则要求将联合国编号“UN 
3333”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在货物集装箱的所

有四面，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6 所示的白底标牌的下
半部分，或者显示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如果
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要求将其固定在紧邻

每个主标牌的地方。 

545 托运人的责任。 

571、图 2－6 关于标牌位置和在公路或铁路车辆上使用缩小尺寸的标牌的

要求。 

572、图 6、7 如果公路或铁路车辆内或车辆上的专用托运货物仅为 UN 
3333A 型货包，而没有其他联合国编号商品，则要求在“运输
条例”图 6 所示的标牌下半部分的白底上或“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上以不少于 65 毫米高的黑色数字显示联合国编
号“UN 3333”。如果使用“运输条例”图 7 所示的标牌，则

要求紧邻每个主标牌固定。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506、562 货包、外包装和货运集装箱在运输和运输途中的存储过程中
必须隔离。“运输条例”第 562(a)－(d)段和第 506 段规定了隔

离标准。 

563 第 II 类-黄色或第 III 类-黄色货包或外包装除了为特别授权的

快递员保留的隔间外，不允许在乘客居住的隔间内携带。 

564 托运货物必须妥善存放。 

565 在一定条件下，货包或外包装可以在已包装的普通货物中携

带或存储。 

566(a)、表 10 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运输指数限值。 

566(b) 货物集装箱和车辆的剂量限值，不同的限值适用于独占使用；

见上文 8.1 内“运输条例”第 573 段规定。 

566(c)、表 11 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临界安全指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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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任何运输指数大于 10 的货包或外包装，或任何临界安全指数

大于 50 的托运货物，都必须在专用条件下运输。 

568、569、表 11 含有易裂变材料货包在运输和存储过程中的隔离。 

576 对于特殊用途的船舶，存储安排不受“运输条例”第 566 段

规定限制，而符合“运输条例”第 576 段规定。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的

货包。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遵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值，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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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3507 适用条款细目 
六氟化铀、放射性物质、例外货包，每货包 

小于 0.1 公斤、非裂变或例外裂变 

“运输条例”[1]
条款  主题  

 1. 一般规定  

110、507 运输与其他危险货物，以及其他危险特性的内容物。六氟化
铀具有毒性和腐蚀性能。在例外货包中，这种物质被归类为
第 6 类“有毒和传染性物质”，第 6.1 类“有毒物质”，第 8
类“腐蚀性物质”和第 7 类“放射性物质”为附属危害。必

须考虑到这种分类，以遵守适用的危险货物运输条例。 

301－303 辐射防护的一般规定。 

304、305 应急响应。 

306 管理系统。 

311－315 培训。 

419(c) 六氟化铀、例外货包、每货包小于 0.1 公斤、非裂变或裂变

例外。 

424(a) 在常规运输工况下内容物的保留。 

504 除使用放射性物质所必需的物项外，货包不得装有任何其他
物项。在适用于设计的运输工况下，这些物项与货包之间的

相互作用不允许降低货包的安全。 

515 例外货包的要求。 

619－621 所有包装和货包的设计要求。 

619－621 附加设计要求 — 空运。 

801 托运人应要求证明货包设计符合所有适用的主管当局的要

求。 

819 根据“运输条例”1985 年或 1985 年（1990 年修订）、1996
年、1996 年（修订）、1996 年（2003 年修订）、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版所做货包过渡性设计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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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20 六氟化铀货包的内容物限值。 

422(e)、表 4 必须满足“运输条例”表 4 中的活度限值。 

422(e)、425 要求该货包所含六氟化铀少于 0.1 千克，并在常规运输工况

下保留其内容物。 

 3. 污染  

508、509 任何货包的外表面以及外包装、货运集装箱和运输工具的外
表面和内表面上的非固定污染物必须尽可能保持在低水平，
并且不允许超过以下限值，如果表面任何部分的平均含量超

过 300 平方厘米： 

(a) β、γ和低毒性α 发射体， 4 贝可/平方厘米； 

(b) 所有其他 α发射体， 0.4 贝可/平方厘米。 

 4. 最大剂量率  

516 例外货包外表面任意点的剂量率不允许超过 5 微希沃特/小
时。 

5. 货包和外包装的类别  

 不适用。 

 6. 标记和标签  

424(b) 要求在货包内表面或者在货包的外部（当标记在内表面不切
实际的时候）标明“放射性”，以便在打开货包时可以看到放

射性物质存在的警告。 

507 载有其他危险特性（例如腐蚀性）物质货包、货运集装箱和
外包装，也必须按照相关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的要求进行标记

和标签。 

515 放射性内容物标签不适用。 

531 每个货包都必须标有托运人或收货人的身份证明，或两者都

标有。 

532 货包上必须标有“UN 3507”的标记。 

533 总质量超过 50 公斤的货包，要求在包装外部标明其允许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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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33 所有标记要求清晰耐用，并要求在包装的外部。 

545 遵守标记和标签的要求是托运人的责任。 

 7. 装运前的要求  

503(a)(e) 在每次装运任何货包之前，下列要求适用： 

(i) 货包的内容物符合相关放射性核素、其形式和物理或化

学状态的设计规范； 

(ii) “运输条例”和相关批准证书的所有相关要求均已满

足； 

(iii) 应遵守相关起重附件的规定； 

(iv) 对于打算在存储后用于装运的货包，要求考虑到老化机

制。 

546(a) 每批货物的运输单据（运单）必须包括货物的所有相关细节。 

 8. 关于运输操作的规定  

 8.1. 模式要求  

580、581 六氟化铀不允许邮寄运输。 

 8.2. 标牌  

507 内容物的其他危险特性可能需要标牌，但放射性特性不需要

标牌。 

545 托运人的责任。 

 8.3. 运输过程中的堆放、运输中的存储和隔离  

 不适用。 

 8.4. 货包破损或漏水  

510 当货包损坏或泄漏时，或当怀疑货包可能已泄漏或损坏时应

采取的行动。 

511 运输损坏或放射性内容物泄漏超过正常运输工况允许限值

的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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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去污  

505 用于运输放射性物质的货运集装箱、中间散装集装箱、储罐、
货包和外包装，不得用于存储或运输其他货物，除非去污程

度低于“运输条例”规定的水平。 

512 需要定期检查运输工具和设备，以确定污染程度。 

513 必须对受污染的运输工具和设备或其部件进行去污。 

 8.6. 其他规定  

309 如果不符合“运输条例”中适用于剂量率或污染的任何限制，

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包括沟通和补救。 

582 运输操作只能在具备适当的辐射控制手段的地方进行。 

583 如果货物无法交付，则需要尽快采取适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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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本本安安全全目目标标是是保保护护人人类类与与环环境境免免于于电电离离辐辐射射
的的有有害害影影响响。。  

这一保护人类（个人和集体）与环境的基本安全
目标必须在对引起辐射危险的设施运行或活动的开展
不存在不当限制的情况下实现。 

——《基本安全原则》 

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丛书》 

“安全基本法则”第 SF-1号（2006 年） 

国际原子能机构 
维也纳 

通过国际标准促进安全 

通 过 国 际 标 准 促 进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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